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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稿】 

高教研究转型迫在眉睫 

编者按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高校开始着手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在 30 余年的时

间里，高等教育研究取得了不俗成绩。然而，由于我国实行政府办大学体制，高

校办学自主权欠缺，也没有建立相应的社会问责机制，加之我国重学轻术的传统，

目前高等教育研究存在成果难以满足高校实际发展的需要等问题，高教研究机构

转型迫在眉睫。如何在机构转型中深化院校研究？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

心课题组从 2014 年 5 月开始，历时一年多，首次对 878 所本科院校高教研究机

构的运行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调研。   

 

【阅读提醒】 

●本期特稿: 高教研究转型迫在眉睫 

●地方高教：昆明建立鼓励“双创”宽容失败机制 大学生可享二次创业补贴 

●教育动态：李和平：扩大高校用人自主权 缓解师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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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校研究是大部分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主要任务 

  调查显示，全国 878 所本科院校中，设有 514 个高教研究机构。高校高教研

究机构的名称多达 48 种。其中，“高等教育研究所”是最为常见的机构名称，

有 293 所高校的高教研究机构用了这个名称，占 57%。常见名称还有：高等教育

研究室（16%）、高等教育研究中心（5%）、高等教育研究院（2%）、其他（19%），

如高等技术教育研究所、民族高等教育研究所等。 

  在 514 个高教研究机构中共有研究人员 4578 人，专职人员与兼职人员的数

量及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在全体研究人员中，有正高职称者 1586 人，其中教授

1075 人，研究员 511 人。 

  高教研究机构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校领导、教务部门及规划部门。50%及以上

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经常与校领导、教务部门及规划部门进行互动。 

  高教研究机构开展院校研究的方式多样，主要包括：受高校领导委托开展专

题研究（83%）、参与制订高校发展规划（61%）、收集与分析高校运行数据（60%）、

参与教学评估（58%）、为高校领导撰写报告或讲话稿（54%）、参与制定高校章

程（45%）、受行政部门或院系的委托开展专题研究（39%）、开展校史研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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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8%），如定期编印院校研究内部资料、与本校其他职能部门举办午餐会，

共同探讨院校研究问题等。 

  高教研究机构面临的突出问题 

  我国高教研究人员本应在推动高校决策科学化和管理现代化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但大部分本科院校的高教研究机构经常处于“彷徨”之中，没有找准发展

的路径，在学校的地位不高，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调研中，部分研究人员谈到，高教研究机构“不汤不水，不学术不行政”“没

有职能，不接地气”“苟延残喘，生存艰难”，高校似乎认为我们“有了不多，

没有也可以”“高教研究发展 30 年了，一直没有找到一条妥当发展之路，这是

我们做高教研究的人应认真考虑的问题”。  

    高教研究机构名实不符，设置随意分散 

  问卷调查显示，在高教研究机构的命名方面，机构名称有“高等教育研究”

六个字的，占 80%以上，如：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高等教育研

究所、高等教育研究院等。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容广泛，可以进行学术研究、宏观

高等教育研究、院校研究等。调查发现，在设立了高教研究机构的 514 所高校中，

在机构职能方面，只有 9%的高教研究机构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在研究成果方面，

只有 11%的高教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以学术性成果为主。问卷调查表明，大多数

高校已着手开展院校研究工作，若将机构名称由高教研究机构改为院校研究机构，

不仅名实相符，而且能更好地起到引导作用。 

  部分高教研究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较差，研究人员能力水平有限 

  有研究人员谈道，“高教所设立的初衷是为高校的决策咨询服务的，但中国

的高教所往往都走不到这一步，原因是高教所没有具体职能。所以相当于校领导

延伸的秘书这么一个角色。”还有研究人员指出，高教研究的工作成果缺乏有效

性，“我们中国的高教所，不能完全进入到高校领导要求的决策过程中。”许多

高教研究机构没有形成为高校提供服务的长效机制，工作流程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有待提高。 

  制度和习惯制约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是从开展学术研究、建立学科、培养研究生开始的。与之

相适应，逐渐形成了一套学术研究的制度和习惯。由于行政制度、习惯等多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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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影响，院校研究所需的数据不充分。问卷调查中，41%的研究人员将“无法获

得用以研究的高校数据”视为高教研究机构发展面临的困难。从高校内部看，虽

然多数高校建立了业务数据库，但数据分散，各自为政；没有对数据进行科学界

定，各自理解不一；数据不干净，难以发挥作用；数据保密，不公开，形成信息

孤岛。没有建立分析数据库，数据挖掘、在线分析处理、数据汇报等信息处理技

术大部分处于空白状态。长期以来，高校决策属于经验决策的影响根深蒂固。问

卷中，46%的人认为“高校领导对高教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够”。 

  整合研究力量 建立相应机构 势在必行 

  针对目前高校校内高等教育研究力量分散的状况，多数高校可将现有的高教

研究机构与发展规划处、政策法规研究室等机构合并，建立院校研究机构。因为

这些机构的职能基本上是相通的，将人员统一，力量集中，这有助于对高校管理

问题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 

院校研究的功能要内化到高校组织结构之中，使转型后的院校研究机构成为

高校管理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使之稳定、持久地履行相应的组织职能。 

要配备比较充足的、既有一定实践经验又有对实践问题开展科学研究能力的

研究人员。给他们提供行政、专业技术职务双重晋升的机会，对其考核及晋升，

要根据他们所承担任务的性质，制定相应的标准，使其安心地从事本职工作。 

（作者：刘献君 余东升 陈敏 张俊超 雷洪德 刘怡）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6 年 3 月 17 日） 

【地方高教】 

昆明建立鼓励“双创”宽容失败机制 大学生可享二次创业补贴 

对毕业 5年内首次创业失败的大学生个人或团体再次创业的，昆明市级财政

给予一次性最高不超过 3万元的二次创业补贴。记者日前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获悉，根据年初市政府下发的《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

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昆明建立了鼓励创业创新、宽容失败的机制。 

  首次创业失败的大学生个人或团队再次创业的，凭工商注销或法院判决破产

等相关证明材料，按其企业实际货币投资额的 50%，由市级财政给予一次性最高

不超过 3万元的二次创业补贴；对毕业 5年内，未享受创业园区免费孵化服务、

在我市行政区域内通过租赁方式获得经营场地、且持续经营 1年以上的大学生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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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团队经营实体，由市级财政按照经营场地所在地段同类场地租金平均水平

70%的标准，给予最长不超过 2年的场租补贴，每年场租补贴最高不超过 1万元。 

  此外，还将实施“泛海扬帆—昆明大学生创业行动”公益项目，每年评审认

定通过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实体），由市级财政给予每个项目（实体）2万元至

5万元的一次性无偿资助扶持。 “泛海扬帆—昆明大学生创业行动”公益项目

纳入每年政府就业创业工作内容，从政策、资金、人员等方面给予支持，开创了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合作开展创业创新工作的新模式。 

（摘编自《昆明日报》2016 年 3 月 10 日） 

【教育动态】 

李和平：扩大高校用人自主权 缓解师资紧张 

  “按照教育部规定的高校合格办学标准生师比 18：1 测算，仅安徽省教育厅

所属 32 所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就缺编近万名。”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高校教师总量不足、用人机制不活和高水平人才引进困难等

问题，严重制约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创新高校编制管理和使用方式，畅通高校高水平人才引进渠道，激发高校

教职工活力与潜能，已是大势所趋、迫在眉睫。”李和平建议，扩大高校的用人

管理自主权，对所有高校探索不再纳入编制管理，改为实行编制备案制管理。现

有编内人员随自然减员逐步收回编制，实行编制备案制管理人员享受与编内人员

同等社保政策和待遇。 

  李和平建议，在现有条件下，省级建立编制周转池制度，人编捆绑、动态管

理，用于高校引进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吸引有创新实

践经验的企业家和企业科技人才兼职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享受引进高层次人才

相应的职级待遇，放宽企业家、企业科技人才、政府机构人员到高校院所任职的

条件。同时扩大高校专业技术岗位设置管理权，在岗位总量范围内，由学校自主

确定岗位结构比例。职业院校在核定编制总额内，拿出不低于 20%的编制数聘用

兼职教师，面向企业、行业聘用技术技能型人才，实行购买服务，经费由同级财

政负担。此外，要加大对人才引进后的培养与管理，建立人才保护机制，解决高

层次人才“引后不管”的问题。 

（摘编自中安在线 2016 年 3 月 9 日) 


